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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小康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扶贫篇（一）

（上接第1版）
正是因为赤溪，我对习总书记的扶贫情怀有

着更深刻的感受。
1984年，我还只是福鼎县委报道组的一员，

把赤溪村的贫穷落后写成一篇读者来信，《人民
日报》头版给刊登出来了。后来《闽东报》（现为

《闽东日报》）复刊，我担任总编辑。
就像连线时习总书记说的那样，当时我们下

乡还是比较深入的。那个时候，为了闽东及早摆
脱贫困，习书记几乎跑遍了闽东的山山水水，真
可以说是不辞劳苦、不遗余力。

闽东路况差，大家挤在一部老爷车上，上下
颠簸，有时下车后都直不起腰。车到不了的地
方，就步行，走的是荆棘密布的乡间小道，暑天里
走，雨天里走，走得汗流浃背，脚板起泡。

尽管过程辛苦、任务繁重，但成效还是显著
的。1990 年，他离开闽东到福州赴任时，《人民
日报》恰好有一篇报道：闽东脱离贫困线。他只
用2年的时间，就让闽东基本摆脱了贫困，拥有
了温饱。他以实际行动给全体干部与群众树立
了最好的榜样，也由此获得了闽东人民的衷心爱
戴。

对扶贫，他是认定目标，身体力行，锲而不
舍，矢志不移。

我还记得1998年4月陪同当时已是省委副
书记的习近平到霞浦调研连家船民搬迁的一幕。

那时还没到夏天，但天气已经有点热了，我
们进到一艘连家船上，船舱高一米左右，很局
促。我是少数跟他上船的人之一，待了十几分钟
就开始冒汗。习书记个子高大，他穿的长袖衬衫
湿透了，还是耐心问完所有问题，那绝不是客套
的寒暄。

这种深入基层、持之以恒的作风，并没有因
为他工作地点的变化和职务的升迁而变化。他
当了总书记后，到湖南考察，有湘西十八洞村之
行，他一贯是这样做的。也正是因此，他才能清
楚基层情况，了解百姓心声，对摆脱贫困的路径，
才能越来越清晰。

“他说忘记老区苏区，就是忘本”
全省基本实现小康后，习近平一再强调要牢

固树立扶贫开发长期作战的思想，着重解决剩余
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特别是对发展仍然滞后的
老区苏区，一定要动真情、生激情，实实在在为他
们办点实事、好事。

时任省老区办主任吴连田回忆——
福建是著名老区。习近平经常跟我们讲：

“忘记老区和苏区，就是忘本。”“饮水思源，勿忘
老区。”“多到老区村走走。”

他语重心长，更言行一致。他先后19次到
闽西，看望老红军和军烈属，推动老区加快发展。

1999 年，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省委、省政府
决定在2年内基本解决老区建制村的“五通”(通
路、通饮用水、通电、通电话、通广播电视工程)问
题，并且将其列为2000年省委和省政府15件为
民办实事项目之一。

那两年，全省投入“五通”建设的资金达4.6
亿多元。其中，1999年投入3.48亿元，是有史以
来“五通”建设资金投入最多、力度最强、规模最
大的一年。

到2000年底，全省近3000个老区建制村“五
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其后2年又进行了完善
提高。这项为民办实事的“德政工程”在老区人
民心中树起丰碑。

龙岩市新罗区东肖镇邓厝村村民，就是在习
近平的关心下喝上了“放心水”。

新罗区是原中央苏区，邓厝村是老一辈革命
家、国务院原副总理邓子恢的家乡。由于种种原
因，直到1999年底，村里还没有通自来水。当时
村民只能从山上接山泉水，一下雨，水就变得浑
浊，大家都盼着早点用上自来水。

1999年11月27日，时任代省长习近平专程
到邓厝村看望慰问革命烈属、“五老”人员，并询
问村民有什么困难，大家就向他汇报了水的问

题。他马上说：“老区当年为革命作出了很大牺
牲，出了很多烈士，有困难我们党和政府要全力
解决！”

当时在村里，习近平就和龙岩市有关部门商
量，拍板支持邓厝村30万元，包括通水10万元、
小额贷款10万元、发展笋业4万元、硬化通往邓
子恢故居的道路4万元等。

第二年7月，邓厝全村300多户家家喝上了
自来水。村里还打了一口机井，修了一座蓄水
池，解决了农田灌溉等用水困难。

习近平时刻把老区放在心上。2002年10月
10日，从福建调任浙江的前一天晚上，他还特意
邀请省老促会的许集美、黄扆禹、茅苓等3位老
同志到他办公室座谈、话别，征求对老区工作的
建议，可见他对老区的感情多么真挚、多么厚重。

2014年11月来福建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
还特别牵挂着福建老区群众。

他说：“福建山区多、老区多，当年苏区老区
人民为了革命和新中国的成立不惜流血牺牲，今
天这些地区有的还比较贫困，要通过领导联系、
山海协作、对口帮扶，加快科学扶贫和精准扶贫，
办好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实事，支
持和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奔
小康，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

作为一个“老区人”，总书记对老区的深厚感
情，我铭记在心。

二、滴水穿石，精准发力——锲
而不舍的探索创新

“今后闽东的发展，不但需要艰苦奋斗的精
神，更需要寻找适合闽东经济发展的道路，其指
导思想我把它归结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
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

——习近平《摆脱贫困·正确处理闽东经济
发展的六个关系》

导致贫困的原因千差万别，摆脱贫困的良
方，同样需要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扶贫开发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
刺期后，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
准。

2013年11月，在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习近
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此后，他关于
精准扶贫的思路逐步清晰，不断丰富，形成“六个
精准和五个一批”的方略。

回望来时路。翻阅《摆脱贫困》一书，随处可
见习近平对摆脱贫困路径的论述。

扶贫先要扶志。习近平在宁德倡导弱鸟先
飞、滴水穿石、不耻落后。他强调，人穷不能志
短，更要振奋精神往前奔，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
处处说贫。”

扶贫也要找准路子。“要使弱鸟先飞，飞得
快，飞得高，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
路子。”“确定本地经济发展的路子，要从中央和
省里的总体部署，从全局工作的大背景、大前提
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考虑。”

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充分发挥农村
党组织作用，因为“党对农村的坚强领导，是使贫
困的乡村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保证”。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推动了多项找准穷

根、着眼长远的创新举措落地：
全面推进“造福工程”，挪穷窝、拔穷根，破解

了“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难题。1997 年开
始，根据习近平的调研报告，省委、省政府把“茅
草房改造”和“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纳入为民办实
事项目，并列入“造福工程”重要组成部分，解决
了福建最特殊最困难群体的生产生活问题。

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实行产业化经营，
把农业产业化作为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一项重
要举措，向规模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向市场要
效益，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新一轮创业，促进集
体增实力、农民增收入，打下奔小康经济基础。

从全局的、战略的高度，倡导并组织山海协
作。建立山海协作联席会议制度，亲自出任会议
召集人；推动省委出台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和进
一步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两个《决定》，促进山海
联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
现共同富裕。

省直单位定点扶持贫困乡镇，下派挂钩帮扶
工作队，立足部门、行业优势，引进资金、人才、技
术，搞好资源开发，发挥“外力”作用，构筑起大扶
贫格局。

人穷志不短，“山鸡”飞上“凤凰台”
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

劳动来实现。习近平对矢志摆脱贫困、真正埋头
苦干实干的奋斗者格外关注，不失时机为其鼓
劲，以此更好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加速脱贫致富的过程。

周宁县七步镇后洋村造林大户、第六届省政
协委员黄振芳回忆——

1983年，我已经55岁了，一家7口人连肚子
都吃不饱，是村里的贫困户，经常要借钱过日
子。也是那年，党的富民政策来了，开始搞家庭
联产承包，号召我们要靠勤劳致富。我不顾家人
的反对，想办法贷款8万元，带领全家开垦荒山
造林50亩。

造林过程很累、很苦。但是，看着一棵棵小
树苗活了，一年长得比一年高，心里就很踏实，人
就有干劲。不到3年，我就造林1207亩，全县第
一。

大造林，不但让我脱贫了，而且让我出名
了。1988年，我当上第六届省政协委员。

更让我自豪的是，新来的地委书记习近平听
说我的事后，也格外关心我。

1988年7月，当时我一家人在炼山为来年造
林做准备。有人跑来对我说，地区新来的习书记
听说了你家造林的事，就来看你了。我急忙迎过
去，看见一个年轻人，个子有点高，满头是汗，一
脸微笑地看着我。他看到几个山头都是我造的
林，树苗都长得比较好，表扬我为闽东绿化植树
带了个好头。他鼓励我，人穷不能志短，更要振
奋精神往前奔。

没想到我的林场能给习书记留下那么深刻
的印象。后来，他把这次经历写进《摆脱贫困》，
表扬我说：“周宁县的黄振芳家庭林场搞得不错，
为我们发展林业提供了一条思路。”

半年之后，我又在山上见到了习书记。1989
年元旦，他又来林场调研。这一回，习书记还种
下了3棵杉树。

看到林场的面积又大了不少，认真听我说计
划在林下套种马铃薯，“以短养长”，习书记高兴
地握住我的手说，你这林场搞得好，值得推广。
他还交代地区、县里来的领导要帮助好好总结。

我以为习书记只是鼓励我，没想到一个多月
后的2月23日上午，他把我和其他7位农民代表
请进了地区行署会议厅，为地直机关副科长以上
干部作改革十年的形势报告。我们8位都是全
区、甚至全省很有名气的脱贫致富、改革创业的
带头人。《福建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件新鲜事，
说我们是“山鸡”飞上“凤凰台”。我觉得报纸说
得很对，也很形象。如果不是党的好政策，不是
习书记，我一个种树的，哪能在“府衙”里作报告
呢？

1989年9月，地区在屏南召开全区开发性生
产暨脱贫致富现场会，习书记在谈到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神时，再次表扬了我，说我是“绿了
荒山白了头”。

习书记为什么要不断肯定我、表扬我，为什
么要在我家林场种下3棵杉树？他是鼓励我要
继续艰苦奋斗，持之以恒，勤劳致富。

党支部站“前台”坦洋当上领头羊
《摆脱贫困·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提

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相对集中
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减少了，但这不是一盘散
沙……更需要一种凝聚力，把大家、把千百户农

民吸引到一起，发展商品生产。”凝聚力从哪里
来？

时任福安县社口镇坦洋村党支部书记刘智
勇回忆——

别看现在的坦洋村名气这么大，当年，我们
一样穷得拆房卖瓦呢。

1982年，村里只有集体的70亩茶山和群众
零零星星的“篱笆茶”。那时我父亲刘少如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就带着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在

“祖宗山”上开荒种茶，群众纷纷跟了上来，集体
和个人茶园迅速发展到600多亩。

在商品经济海洋中发展集体经济，需要胆识
和公心。当年我父亲到省城，要到60万元贷款，
个别干部觉得这钱烫手，干亏了怎么办？我父亲
却充满信心：“钱，不是装在个人口袋里，群众会
支持的。”他站在刚办起的村茶厂门口，立下“军
令状”，“干好了睡棉被，干亏了睡稻秆！”

党员干部带头加班加点。最长的一次，七昼
夜机器不停人不歇，个个累得像喝醉似的，走路
跌跌撞撞，但没有一个人拿过加班费。

到年终，算盘“噼里啪啦”响，干部群众都笑
咧嘴：村集体、群众收入各二三十万元，上交国家
税收十多万元。

这些事，后来我父亲都在1989年2月到宁德
地委机关给干部作改革形势报告时讲了。当时
的地委书记习近平夸他：“改革要担风险，创业要
有带头人。”这对他、对坦洋，都是非常大的肯定。

1988年7月，习近平刚到任宁德地委书记不
久，就到村里调研。那年初，我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

我记得习书记来的那天，穿着深蓝色短袖，
个子很高，裤子上还有补丁。没想到，这么年轻
的地委领导，却穿得这么朴素。我本来准备了材
料向习书记汇报，习书记说“不用念材料，我来
问，你来答就好”。他最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
怎么更好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另
一个是怎么增加村集体收入？

为了解茶园情况，他沿着山路，爬上村后山
一处山头，鞋子上都沾满了泥巴。习书记提出，
坦洋村要大力发展特色茶产业，党员干部要发挥
示范带头作用。他说，农民要想脱贫致富，必须
有个好支部；农村奔小康，党组织要真正能站到

“前台”，真正能居于“第一线”。我听了一直记在
心上。

在习书记的鼓励下，村两委更有底气了，我
们提出“谁种谁所有”，鼓励村民垦荒种茶，使荒
芜多年的“祖宗山”“宗祠山”变成了茶山。短短
数年，全村茶叶种植面积增至3000多亩。

坦洋村后来成了习书记的农村党建联系点，
他又来过几次。

一次是鼓励我们，“闽东学‘三洋’（福安社口
镇坦洋村、福鼎叠石乡竹洋村、古田鹤塘镇西洋
村），坦洋要当领头羊”，不断放大“坦洋工夫”的
品牌效应，因地制宜，壮大茶叶经济。

他对我们说，农村党组织，可是脱贫第一线
的核心力量。经济搞上去了，党员的理想信念、
先锋模范作用，都只能强化，不能削弱。

还有一次是习书记即将调往福州的1990年
5月4日下午，他又一次来到村里，与干部群众一
起座谈。他说：“喝过坦洋工夫茶，人走情常在。
你们有到福州城来，就来串串门、拉拉家常吧。”

那几年，坦洋村发展很快，1991年成为省级
“文明村”，党支部跨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行
列，村资产超过300万元，是名副其实的闽东明
星村了。

如今，每次在电视上听习近平总书记说到共
产党人应不忘初心时，我都会想起他走在茶园山
路上的背影，觉得非常亲切、温暖。

农业产业化，“首贫县”变小康县
《摆脱贫困·弱鸟如何先飞》写道：“闽东主要

靠农业吃饭，我们穷在‘农’上，也只能富在‘农’
上。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小农业也是没有多
大前途的。我们要的是抓大农业。”在全省奔小

康中，习近平多次指出，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转变要有一个过程，而农业产业化不仅是实现这
一转变的必由之路，而且是脱贫奔小康的重要途
径，一定要把农业产业化同奔小康工作紧密结合
起来。

时任省委小康办综合组组长赖诗双回忆
——

1995年10月，福建省第六次党代会提出新
的战略目标：1997年基本实现小康。

基本小康，有一个明确的衡量标准，就是
80%以上农户、80%以上的村、80%以上的乡镇达
到小康标准。

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认为，奔小康的前提
是发展生产力，这是物质基础，农民收入是核
心。他到各地开展调查研究时，经常鼓励通过发
展农业产业化，推进农村奔小康。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寿宁县的“半县花菇半县
茶”。

寿宁县当时号称全省“首贫县”。该县大安
乡溪乾村因有村民“夫妇同穿一条裤”，又被称为
全省“首贫村”。

习近平对寿宁县脱贫工作一直很关心，在福
建工作期间他多次到寿宁县调研检查脱贫工
作。早在闽东工作时，他就提出，寿宁的特色是
山，经济发展就是要唱好“山歌”，把山开发出来，
还要持之以恒，认准路子走到底。

1996年8月上旬，习近平到闽东调研指导奔
小康和灾后工作，又去了寿宁，看了几个村子。
其中一个是清源乡旸尾村（现为阳尾村）。这个
村农业开发主要有两大产业，一个是茶叶，另一
个是花菇。那时寿宁县发展花菇才两三年，市场
好，一公斤鲜菇可以卖七八十元。旸尾村七成以
上村民种花菇。

习近平进入菇棚查看。菇农拿出菇筒介绍
说，花菇是新品种，叶面比香菇厚，上面有自然裂
开的像爆米花似的纹路，很漂亮，价钱好。他看
了说“这很好”。

之后，习近平在新的村委会议室召开座谈
会，来了很多村民。会议室里坐不下，他们就站
在门外。

县里介绍说，菇农人均增收近千元，花菇成
为村民致富的新路子，也成为县里财政收入的支
柱产业之一，县里着力打造“半县花菇半县茶”产
业格局。

习近平听了很高兴，说茶叶、菇是寿宁的特
色产业，要把它们作为优势产业、农民增收的重
点项目抓好。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他又从一地
多用、一年多熟、季节差、品种优势、品种特色化、
加工增值、品牌建设等七个方面谈了意见。

也在那次，习近平第三次去了下党乡。他对
乡干部说，“半县花菇半县茶”是寿宁的路子，下
党的路在哪里呢？“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他希望
下党多抓几个骨干产业，不断地增收，不断地奔
小康。

1997年2月，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省委、省政
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的意见》，确
定了我省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目标、主导产业
发展方向、扶持措施等。这离中央提出发展农业
产业化没多久，在全国也是比较早出台的贯彻意
见。

1997年下半年，习近平又提出发展“现代农
业”的新理念，要求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推进
农村新一轮创业。

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农业产业化典型。比如
永春芦柑、平和蜜柚、天宝香蕉、安溪茶叶、连城
地瓜干、福清烤鳗、宁德大黄鱼、古田食用菌、沙
县板鸭等，现在还很有名气，当时都已发展到相
当规模，有的产值超过亿元，成为这些地方农村
经济发展的支柱。

寿宁县的“半县花菇半县茶”也从小到大、从
劣到优发展起来了。在1997年底，全县一举脱
贫，当年全县茶、菇实现产值7亿多元，农民人均
收入2700多元，比1994年增长1500元。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地
［2017］530号批准的闽清县2017年
度第十批次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方
案》，即批准农用地 0.8845 公顷（其
中 耕 地 0.7687 公 顷）、未 利 用 地
0.0021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合计征
收（使用）土地 0.9567 公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8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福建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
法》和本县制定的具体标准（梅政综

〔2017〕42号）文件，现将《征地补偿
安置方案》的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地类面积
一、征收闽清县塔庄镇塔庄村

水田0.7687公顷、园地0.0519公顷、
其他农用地 0.0639 公顷、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0.061公顷、水利设施用地
0.0091公顷、未利用地0.0021公顷。

以 上 共 征 收 集 体 所 有 土 地
0.9567公顷，未使用国有土地，合计
征收土地0.9567公顷。

二、土地补偿标准及费用
我县征收土地实行区片综合地

价，区片综合地价包括土地补偿费
和安置补助费，不包括地上附着物、
青苗补偿费。耕地每公顷53.625万
元（折合每亩3.575万元，系数1.0），
园地和经济林地每公顷32.175万元
（折合每亩2.145万元，系数0.6），林
地、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

地每公顷 12.87 万元（每亩 0.858 万
元，系数0.24）。

耕地上的青苗补偿费每公顷
1.95万元(折合每亩0.13万元）。

塔庄镇塔庄村土地部分补偿费
用总计肆拾陆万壹仟肆佰贰拾元整
（461420元）；

三、地上附着物、构筑物、建筑
物按实清点，根据闽清县现行标准
予以补偿。

四、农业人口安置办法：货币安
置。

五、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
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
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17
年9月29日前以村委会（经济组织）
或村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送
达闽清县国土资源局。自本公告公
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被征地农
民有权以书面形式就本征地补偿费
标准和安置方案向闽清县国土资源
局申请听证。公告期满后，报闽清
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

联系单位: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用地科

联系电话：22334346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25 条的规定，
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的不
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9月15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地［2017］

569号批准的闽清县2017年度第四批次
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方案》，即批准农用
地6.5147公顷（其中耕地2.8493公顷）、未
利用地0.0519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合计征
收土地6.6141公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25 条规定、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办法》和本县制定的具体标准（梅政
综〔2017〕42 号）文件，现将《征地补偿安
置方案》的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类面积
1、征收闽清县东桥镇安仁溪村园地

0.3545 公顷、林地 2.4799 公顷、其他农用
地0.0212公顷、未利用土地0.0519公顷；

2、征收闽清县东桥镇溪沙村水田
2.8493 公顷、其他农用地 0.2377 公顷、水
利设施用地0.0475公顷；

3、征收闽清县东桥镇义由村园地
0.1156 公顷、林地 0.4332 公顷、其他农用
地0.0233公顷；

以上共征收集体所有土地6.6141公
顷。

二、土地补偿标准及费用
我县征收土地实行区片综合地价，

区片综合地价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
助费，不包括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
耕地每公顷 53.625 万元（折合每亩 3.575
万元，系数1.0），园地和经济林地每公顷
32.175 万元（折合每亩 2.145 万元，系数
0.6），林地、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
用地每公顷12.87万元（每亩0.858万元，

系数0.24）。
耕地上的青苗补偿费每公顷1.95万

元(折合每亩0.13万元）。
东桥镇安仁溪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

总 计 肆 拾 肆 万 贰 仟 陆 佰 叁 拾 壹 元 整
（442631元）；

东桥镇溪沙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
计 壹 佰 陆 拾 贰 万 零 贰 佰 零 肆 元 整
（1620204元）；

东桥镇义由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
计玖万伍仟玖佰肆拾陆元整（95946元）；

三、地上附着物、构筑物、建筑物按
实清点，根据闽清县现行标准予以补偿。

四、农业人口安置办法：货币安置。
五、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

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内容
如有不同意见，请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前
以村委会（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为单
位，以书面形式送达闽清县国土资源
局。自本公告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被征地农民有权以书面形式就本征
地补偿费标准和安置方案向闽清县国土
资源局申请听证。公告期满后，报闽清
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

联系单位:闽清县国土资源局用地科
联系电话：22334346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对《征地补
偿安置方案》有争议的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9月15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根 据 福 建 省 人 民 政 府 闽 政 地

［2017］496 号批准的闽清县 2017 年度
第五批次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方案》，
即批准农用地 3.7877 公顷（其中耕地
2.9532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合计征收
土地 4.4254 公顷。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
规定、《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办法》和本县制定的具体
标准（梅政综〔2017〕42 号）文件，现将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内容和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地类面积
1、征收闽清县坂东镇湖头村旱地

0.0381 公顷、园地 0.0503 公顷、其他农
用地 0.0261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0212公顷；

2、征收坂东镇坂东村水田 2.8125
公顷、旱地 0.1026 公顷、其他农用地
0.7581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0.3893
公顷、水利设施用地0.2272公顷；

以上共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4.4254
公顷。

二、土地补偿标准及费用
我县征收土地实行区片综合地

价，区片综合地价包括土地补偿费和
安置补助费，不包括地上附着物、青苗
补偿费。耕地每公顷 53.625 万元（折
合每亩3.575万元，系数1.0），园地和经
济林地每公顷 32.175 万元（折合每亩
2.145 万元，系数 0.6），林地、其他农用
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每公顷 12.87

万元（每亩0.858万元，系数0.24）。
耕地上的青苗补偿费每公顷1.95

万元(折合每亩0.13万元）。
坂东镇湖头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

总计肆万叁仟肆佰肆拾陆元整（43446
元）；坂东镇坂东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
总计壹佰柒拾玖万陆仟玖佰柒拾捌元
整（1796978元）；

三、地上附着物、构筑物、建筑物
按实清点，根据闽清县现行标准予以
补偿。

四、农业人口安置办法：货币安
置。

五、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
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
内容如有不同意见，请于 2017 年 9 月
29日前以村委会（经济组织）或村民小
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送达闽清县国
土资源局。自本公告公示之日起10个
工作日内，被征地农民有权以书面形
式就本征地补偿费标准和安置方案向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听证。公告期
满后，报闽清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
施。

联系单位：闽清县国土资源局用
地科 联系电话：22334346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对《征
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的不影响组
织实施。

特此公告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9月15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